
 

刑事視為不遲延案件檢查單 

 
庭別：刑 ___ 庭  股別：____   法官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 

 

案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案由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一、原簽准視為不遲延事由，見本院 ____ 卷第 ______ 頁 

 

發生日期：__________   

（若視為不遲延原因已消滅，請一併填載消滅日期：_________） 

 
（ ）１、因依刑事訴訟法或其他法律規定或承辦法官聲請大法官解

釋停止審判程序者。 

（ ）２、被告在營服役或因另案羈押、執行，不能出庭應訊者。 

（ ）３、被告或少年因隨船出海作業，不能於 3 個月內出庭應訊者。 

（ ）４、被告或少年現在國外或大陸地區，不能於 3個月內出庭應

訊者。 

（ ）５、將證據送請鑑定或證據應於外國調查，而未能於 3個月內

獲得鑑定或調查結果者。 

（ ）６、被告或少年因通緝或協尋未經報結者。 

（ ）７、有調閱他案卷宗之必要，而未能於 3 個月內調得者。 

（ ）８、被告或少年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案件，送觀察勒戒或

戒治處分者。 

（ ）９、第一審依通常程序審理，行交互詰問，且案情繁雜，經承

辦法官敘明理由，報請院長核可延長辦案期限者，但每次

以 3 個月為限。 

（ ）10、檢察官或自訴人追加起訴，經承辦法官敘明理由，報請院

長核可延長辦案期限者，但以延長 2次，每次 3 個月為限。 

（ ）11、少年因心神喪失或疾病不能到場應訊。 

（ ）12、少年在營服役或在學，不能或不適合出庭應訊者。 

（ ）13、交通抗告案件視為不遲延原因（請參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

實施要點第 18 點） 

 

（以上請承辦法官或書記官註明及勾選） 
 

-----接續背面------ 



 

二、檢查結果（請檢查人勾選） 

１、 檢查時視為不遲延原因未消滅： 

       （   ）有定期函查或催辦。 

       （   ）無定期函查或催辦。 

２、 檢查時視為不遲延原因已消滅： 

（請檢查庭長註明已消滅日期、卷頁及勾選有未定期進行） 

消滅日期：            本院卷第         卷第          頁        

消滅日期：            本院卷第         卷第          頁 

消滅日期：            本院卷第         卷第          頁 

       （   ）已定期進行。 

       （   ）未定期進行。 

３（   ）因未函查或催辦，致視為不遲延原因是否消滅無從查考。 

 

檢查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年   月   日 

    

 

 

 


